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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2009年进出口
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分支局、办事处，省局技术中心：

现将《福建检验检疫局2009年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结合实际细化制定本辖区2009年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二OO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福建检验检疫局2009年进出口食品安全
工作要点
2009年，福建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将围绕总局及福建局工作要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抓住一个契机（即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狠抓两个专项整治（即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突出四个加强（加强基层和基础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建设、加强责任落实和部门协作、加强企业帮扶力度），全面保障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

一、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努力实现“单项争第一、综合创一流”的目标

1．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认真做好《食品安全法》的宣贯实施工作，按照《食品安全法》赋予的职责，严格依法施检，规范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积极开拓进取，创造性开展进出口食品监督检验工作。

2．出特色争先进。突出福建局进出口食品特色，力争福建局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综合实力居全国检验检疫系统一流，辖区烤鳗出口和监管水平单项居全国检验检疫系统第一。

二、扎实开展两个专项整治，全面提升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

3．扎实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消除质量安全隐患、提高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全力抓好“四查、四建、四落实”，即，查企业，督促企业建立质量监控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查产品，建立分类管理制度，落实防范风险措施；查区域，建立全程监管机制，推动落实地方政府责任；查自身，建立监督检查制度，落实层级监管责任。
4．扎实开展进出口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专项整治。保质按期完成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专项整治任务，重点查处进出口食品中违规使用农业投入品、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使用添加物，落实食品添加剂备案管理制度，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三、加强基层和基础建设，提升进出口食品监管能力

5．不断改善基层执法条件。根据辖区业务实际，合理配置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人员，稳定监管队伍，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好基层执法装备、仪器设备、工作经费和办公条件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切实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履行职能创造良好条件。

6．加强一线人员执法能力建设。加强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一线人员培训和业务交流，发挥专家引领作用，营造良好的钻研业务氛围，提升全局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水平。

7．加强进出口食品检测能力建设。加大检测设备投入，重点加强基层检测设施配备，提高基层实验室检测水平；积极开展技术研究和技术交流，开展检测技术培训和技术能力验证，不断提升全系统检验检疫实验室检测能力，使检测能力与进出口食品监管业务工作需要相适应。

四、加强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建设，提升进出口食品监管有效性

8．构建进出口食品检验监管体系。积极研究构建“重在预防、有效监控、快速反应”的进出口食品检验监管体系，实现预防有效、监控到位、反应及时，变事后“被动应付”为事前“主动应对”，有效防范进出口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9．完善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进口食品安全监控和出口食品残留监控，及早发现和消除质量安全隐患，避免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加强检测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实施“重点检测项目+监控项目”的进出口食品检测项目动态管理模式，提高进出口把关针对性和有效性。

10．推进进出口食品分类管理制度。在现有分类管理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订其他大宗进出口食品分类管理办法，在保证进出口食品安全前提下，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对主要进出口食品进行风险分析，在此基础上实施分类管理，确定检验检疫监管方式、抽样比例和检测项目等。

11．探索新的口岸核查机制，严厉打击非法出口行为。研究构建进出口食品逃漏检口岸核查新机制，从严从重处理违法违规企业，有效遏制逃避检验检疫出口行为；加强出口食品企业信用管理，落实“红、黑名单”制度，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引导企业诚信自律。

五、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提升进出口食品监管合力

12．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出口食品经营商的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完善质量安全监管和控制体系，严把原料进厂和产品出厂检验关，加强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13．强化责任落实。按照层级管理、属地监管、区域负责的工作思路，明确各级检验检疫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任务和权力，做到职能明、责任清，各项工作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加强工作质量检查、专项稽查等，督促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
14．强化部门协作。根据《食品安全法》确定的各部门职责，进一步探索部门通报协作机制，加强相互衔接和协作配合，努力形成长效监管合力，共同把好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关。
六、加强企业帮扶力度，促进食品扩大出口

15．积极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密切关注、跟踪主要贸易国家、地区有关食品化妆品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的变化，及时向地方政府、生产企业发布预警信息，及早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我出口食品化妆品的负面影响。
16．强力帮促企业扩大出口。进一步落实好《强力帮扶企业共渡难关16项措施》、《全力促进福建省品牌农业金奖企业加快发展措施》等帮扶措施，促进企业扩大出口。

17．加强对出口企业的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出口企业食品安全员的培训，积极帮助企业解决“不知标准、不懂标准、不用标准”的问题，促进企业自觉生产符合进口国（地区）标准要求的产品，扩大出口。

18．促进闽台食品贸易。落实《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规范涉台食品检验检疫监管，确保质量安全；优化服务，便捷通关，加强闽台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交流，促进两岸食品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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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局领导，巡视员、副巡视员，法综处、食品处、动植处、科技处、认证处、稽查处，存档（2）。

福建检验检疫局办公室    2009年3月25日印发（共印4份）
录入：陶婕                              校对：陈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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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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